
关于化解安置地建设超层扩面遗留问题的处置方案

（10月9日修改稿）

为化解我县安置地建设超层扩面遗留问题，全面规范安置房屋的建设管理，根据《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参照湖南省集中化解房地产办证信访突出问题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做好房地产办证信访突出问题化解的指导意见》、平江县人民政府《关于省委巡视反馈洪家塅安置区问题的整改方案》平政办函[2023]28号等文件精神，经县政府批准，制定本方案。
一、基本原则
1、尊重历史，实事求是。
2、依法依规，程序到位。
3、公平公正，维护权益。
二、处置范围
县中心城区（汉昌街道、天岳街道范围内）所有经县政府批准的安置区（安置地块）。
三、工作目标
1、依法处理安置地建设住房存在用地、规划、建设等超层扩面违法行为。
2、全面规范安置地规划和建设管理，完善安置地建设各类审批手续问题。
3、依程序办理安置地建设住房的不动产权登记。
四、工作步骤
（一）调查摸底阶段（2024年9月20日-2024年10月20日）
对中心城区安置地的坐落、土地权属来源、用地性质（使用权类型）、安置户名单、安置原因、房屋位置、层数、建设状况等基本信息进行摸底，形成台账。（责任单位：城投中心、汉昌街道、天岳街道、自然资源局、住建局)
（二）详细规划调整阶段（2024年10月1日-2025年12月30日）
启动安置地修建性详细规划评估工作，分区块或分批次编制评估论证报告，评估结果不影响规划用地性质、用地布局、内部交通组织、安置地以外的公共消防安全、公共设施与市政设施布局及相关强制性条文要求的，可视为不影响规划实施。将评估结果公示并采取听证会的形式征求相关利害关系人意见且未收到任何异议后，即可对该片区的修建性详细规划进行调整，并下达审查意见。调整后地块指标突破原有控制性详细规划的且位于正在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片区范围内的直接纳入新修编的控规进行调整。（责任单位：县自然资源局）
（三）查处整改阶段（2024年10月1日-2029年12月30日）
存在有超层扩面违法行为的安置户，先对其房屋质量进行安全鉴定，质量安全鉴定报告合格、无安全隐患的房屋，依法依规进行查处；工程造价、工程合同价格通过市场调查确定（责任单位：县自然资源局、县住建局、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四）完善手续阶段（2024年10月1日-2029年12月30日）
1、试点（2024年10月1日-2024年11月30日）
由汉昌街道、天岳街道各自选择辖区内有代表性、完善手续意愿较为强烈的一到两个安置区（点）或安置地块，开展试点工作，总结试点经验，进一步优化工作措施。
2、全面开展（2024年12月1日-2029年12月30日）
按照先处置使用国有建设用地安置地块、后处置使用集体建设用地安置地块的顺序，依程序办理相关手续。
（责任单位：汉昌街道、天岳街道、县自然资源局、县住建局、县税务局、行政审批服务局）
五、具体措施
[bookmark: _Hlk131338570]（一）行政处罚
1、违法行为的确定
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
超过批准的数量占用土地的。
建设单位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或者开工报告未经批准，擅自施工的。
2、行政处罚的实施
对安置户存在的土地、规划、建设等超层扩面违法行为实行联合执法。
规划处罚以新建、扩建、改建存在违反城乡规划事实的建筑物、构筑物违法部分造价作为罚款基数，处建设工程造价5%的罚款，土地违法行为（含地下空间）一并纳入规划行政处罚中处理。建设违法行为（含地下空间）处建设工程合同价款1%的罚款。
（二）规划许可
1、对存在规划违法行为的按以下办法处置：
（1）已批未按规划许可进行建设的。依据调整后的修建性详细规划、依法查处的结案报告、房屋质量鉴定报告、规划核验报告补缴价款后直接颁发不动产证。
（2）已批在建且已超出规划许可范围的。依法查处后，依据调整后的修建性详细规划重新办理规划条件，补缴价款后依程序重新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3）未批先建的。依法查处后，依据调整后的修建性详细规划办理规划条件，补缴价款后依程序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2、对没有规划违法行为的按以下办法处置：
（1）已批在建且未超出规划许可范围或已批未建的。依据调整后的修建性详细规划重新办理规划条件，补缴价款后依程序重新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
（2）未批未建设的。依据调整后的修建性详细规划办理规划条件，补缴价款后依程序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3）安置户按原方案报建并按原方案实施的仍按原有相关批准手续登记发证。
3、集体土地上安置的，按国有土地安置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与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4、地下空间。经评估论证通过后未影响规划实施的，按鼓励开发地下空间的原则结合地面建筑一并办理规划许可手续。
5、层数与面积的确定。安置地原则上以主体建筑四层为基准层数确定合法建筑面积；经依法批准主体建筑四层以上的按批准面积计算合法面积。
6、用途确定。已批准已建设的，以许可内容为准；未经批准已建设的，规划用地（地上、地下建设用地使用权）用途为住宅用地，建筑物结建地下空间、地上一层为居住服务设施，二层层高3.3米以下为住宅、二层层高3.3以上为居住服务设施，三层以上为住宅；新建的依据规划条件与工程规划许可确定。
（三）土地使用权处置
[bookmark: _Hlk131236296]1、使用国有建设用地以划拨方式供地。安置户凭安置证明办理划拨供地手续，对超出部分应征缴划拨土地价款，具体计算方式为：划拨土地价款=楼面地价（建筑物所在地块相对应基准地价的60％）×超出部分建筑面积×6％。
2、使用国有建设用地以出让方式供地。安置户已缴纳土地出让金的，对超出建筑面积部分征缴土地价款，具体计算方式为：土地价款=划拨土地价款（楼面地价×超出部分建筑面积×6%)+划拨转出让土地价款（楼面地价×超出部分建筑面积×25%)。
3、已完成不动产权首次登记，土地使用权为国有划拨的安置地，住房转让同时须按程序办理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转让审批并征缴土地价款，具体计缴方式为：土地价款=楼面地价（建筑物所在地块相对应基准地价的60％）×建筑物面积×25％；
4、使用集体建设用地的安置户凭安置证明办理划拨供地手续，对超出部分不征缴土地价款。
5、基准地价按照安置地原修建性详细规划批准时所对应的基准地价确定。在建或未建需补缴价款的安置地，按最新的基准地价核算。
6、已办理用地审批的，出让年限以用地审批时间为土地使用权的起始时间。未办理用地审批的，出让年限以安置地原修建性详细规划批准时间作为土地使用权的起始时间，使用国有建设用地的出让年限为70年；使用集体建设用地的不设使用年限。
（四）房屋质量安全鉴定及备案
对于房屋报建手续不全、施工技术资料缺失、相关参建主体缺失或不配合等原因难以实现竣工验收的，由经公开遴选的检测鉴定机构对房屋基础、主体等建筑物质量安全进行检测、鉴定，出具房屋安全检测鉴定报告书并经住建部门备案后，可作为办理不动产登记时“房屋符合竣工验收的材料”。
（五）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和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的征收
1、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对超建部份按每平方米10元的标准征收。
2、 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
对超建部份按2009年前免征；2009年至2014年每平方米10元；2014年后每平方米20.48元的标准征收。
（六）契税缴纳标准
划拨土地转出让土地价款契税按征缴土地价款的4%计算；房屋转让契税按现行转让政策执行。
（七）不动产首次登记
安置地建设超层扩面遗留问题，采取“分类处理，一户一表”，登记机构凭“部门联审、政府审定”的结果办理土地使用权及建（构）筑物所有权不动产首次登记。
地上土地使用权及建（构）筑物所有权与地下土地使用权及建（构）筑物所有权分别登记。
首次登记对象为安置户，涉及继承的，依法先确定继承人，并申请办理继承登记。
[bookmark: _Hlk130245716][bookmark: _Hlk130276500][bookmark: _Hlk130276547]六、相关要求
[bookmark: _Hlk131238066][bookmark: _Hlk131237741][bookmark: _Hlk131242792]（一）强化组织领导。县政府成立安置地建设超层扩面遗留问题的处置工作领导小组，由分管副县长任组长，自然资源局局长任副组长，财政局、司法局、城管局、税务局、人社局、数据局、人防办、城投服务中心、汉昌街道、天岳街道等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自然资源局局长任办公室主任、自然资源局分管副局长任办公室副主任、自然资源局权益利用股股长为联络员。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各负其责，紧密配合，切实解决中心城区安置地建设超层扩面遗留问题。具体职责分工如下： 
[bookmark: _Hlk131242528][bookmark: _GoBack]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统筹调度安置地建设超层扩面遗留问题的处置工作。采取集中办公形式开展相关工作，办公场地设汉昌、天岳自然资源所办公区，由汉昌自然资源所、天岳自然资源所负责具体业务受理、呈报（审理）、办结。领导小组办公室下设资格审查组（汉昌街道、天岳街道和城投中心负责）、遴选中介服务机构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详细规划调整组（自然资源局负责）、房屋质量验收备案组（住建局负责）、联合执法组（自然资源局和城管局负责）、城市配套费征收组（数据局、汉昌街道、天岳街道负责）、税收和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征收组（税务局、人防办负责）、不动产登记组（自然资源局负责）。各单位按照分工安排须明确一名副职具体分管,各事项至少安排一名办事员承办。
城投服务中心：负责安置户资格审查，提供各安置地的安置名单和安置时收取的费用明细。
自然资源局：参与联合执法，对涉及职权范围内的违法行为依法查处；负责安置地详细规划的调整工作；规划许可及验收核实；划拨供地、转让审批；收缴土地价款；办理不动产登记。
住建局：负责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和房屋建筑质量鉴定结果备案工作。
城管局：参与联合执法，对涉及职权范围内的违法行为依法查处。
司法局：负责安置户涉及继承的司法公证办理。
税务局：负责契税和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的核准征缴。
数据局：负责城市配套费的核准征缴。
财政局：负责规划调整、工作经费等相关费用的保障。
国动办（人防办）：负责核定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收费标准。
汉昌街道、天岳街道办事处：负责政策宣传；社会稳定维护；安置户资格审查；业务受理；发起联审呈报。
（二）明确办理流程
1、设立专项。通过综合办公平台设立专项，所有签批统一经综合办公平台办理。
2、办理方式。采取“一户一表、部门联审、政府审定”的方式进行办理。（汉昌街道、天岳街道、自然资源局、住建局、数据局）
3、费用征缴。土地价款、城市配套费和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在联审呈报前由呈办单位统一按标准征收；涉及安置户自负部份的中介服务费用由安置户与中介服务机构自行商议，呈办单位凭职能部门的备案结果进行办理。（自然资源局、汉昌街道、天岳街道）
4、登记发证。对已完善相关手续的安置户，凭联审审批表和备案的测量成果、房屋安全鉴定结果申请办理不动产首次登记。（自然资源局）
（三）法律政策宣传。通过召开会议、张贴标语、发放宣传单并利用手机短信、手机微信等途径广泛宣传安置地建设超层扩面遗留问题的处置政策，充分调动广大安置户积极参与化解工作，明晰合法产权，保障合法权益。坚决防止因权属纠纷引发群体性事件，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四）提升中介服务。数据局要加强对中介服务质量的监督，处置过程中涉及须安置户提供的房屋质量鉴定、测量等成果，由已通过公开遴选确定的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出具，所需费用由安置户与三方机构商定。
（五）定期督查考核。由政府督查室牵头督查安置地建设超层扩面遗留问题的处置落实情况，对处理情况进行定期通报并纳入目标管理考核。
（六）严守工作纪律。安置地建设超层扩面遗留问题的处置涉及面广，各参与单位和人员要严守工作纪律， 对工作中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敷衍塞责、弄虚作假、损害群众合法权益等造成不良影响的将从严追究责任。
本方案主要适用于县中心城区安置地建设超层扩面遗留问题处置，自下发之日起施行。原平江县人民政府《关于省委巡视反馈洪家塅安置区问题的整改方案》平政办函[2023]28号文件自动废止。县中心城区超越本方案的特殊情况，由县政府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召集联席会议具体研究解决措施。

附件:
1、联审呈报表
2、资料清单
3、流程图
4、安置区名单及土地性质、基准地价对照表
5、工程造价和工程合同价款执行标准



附件1
联审呈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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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资料清单

一、申请材料
1、安置户身份证；
2、安置协议；
3、划拨决定书或土地审批单；
4、用地规划许可证；
5、工程规划许可证；
6、房地产调查和测绘报告；
7、房屋质量安全鉴定备案资料；
8、罚没款收据；
9、补缴价款缴纳凭证；
10、联审呈报表；
11、不动产登记申请表。
二、资料要求
1、安置地属安置户婚姻存续期间共有财产的，需提供结婚证复印件,安置户涉及继承的，依法先确定继承人。
2、没有申请办理用地规划许可证、工程规划许可证的，以安置区审批的规划条件为准。
3、补缴价款缴纳凭证、罚没款收据、宗地、房屋实测报告、房屋质量安全鉴定备案资料需提供原件外，其他资料须查证原件收复印件。


附件3

处置流程图
资格审查
（汉昌、天岳街道、征拆办）
缴纳罚款
(安置户）

登记发证
(自然资源局）
缴纳费用
(安置户）





现场测量
（技术单位）
房屋质量安全鉴定
（技术单位）
详细规划调整
（自然资源局）



行政处罚
（自然资源局、城管局）


审批申请、登记申请
(安置户）

呈报县政府审批
(汉昌、天岳街道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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